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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阿勒泰地区法院系统聘用制书记员招聘职位表

	序号
	招聘单位
	计划招聘人数
	岗位基本条件
	备注
	联系人

	
	
	
	性别
	年龄
	学历
	专业
	具体要求
	
	

	1
	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熟悉网络安全工作，能够开展安全设备维护，进行网络现场测试。
	网络安全24小时值班较多，建议男性报考。
	联系人：阿依丁·艾力肯
联系电话：0906-2318618，15199025408

	2
	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3
	阿勒泰市          人民法院
	3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联系人：马凤梅
联系电话：0906-2106513，18199639900

	4
	阿勒泰市          人民法院
	2
	不限
	40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5
	阿勒泰市              人民法院
	2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哈萨克语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6
	布尔津县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执行特殊勤务，建议男性报考。
	联系人：陈皖鲁
联系电话：0906-6525379，18509050520

	7
	布尔津县人民法院
	2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或者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和哈萨克语两种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8
	哈巴河县人民法院
	3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联系人：吕文静
联系电话：0906-6627913 ，18099299506

	9
	哈巴河县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在乡（镇）人民法庭工作，建议男性报考。
	

	10
	吉木乃县人民法院
	3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联系人：张家敏
联系电话：0906-6182405，15199501772

	11
	吉木乃县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法学类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12
	吉木乃县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汉语言文学专业
	从事案例选编及调查研究工作。
	
	

	13
	福海县人民法院
	3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联系人：费雪
联系电话：0906-3476196，18097551010

	14
	福海县人民法院
	2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熟悉新闻宣传和多媒体制作。
	
	

	15
	福海县人民法院
	2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哈萨克语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16
	福海县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哈萨克语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在乡（镇）人民法庭工作，建议男性报考。
	

	17
	富蕴县人民法院
	1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哈萨克语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联系人：阿兰
联系电话：0906-8728006，13070334123

	18
	富蕴县人民法院
	1
	不限
	40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哈萨克语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19
	富蕴县人民法院
	3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20
	青河县人民法院
	2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在乡（镇）人民法庭工作，建议男性报考。
	联系人：左浩然
联系电话：0906-8823030，17614565203

	21
	青河县人民法院
	3
	不限
	35岁及
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庭审速记，进行技能测试。
	
	




附件2
 
关于阿勒泰地区两级法院面向社会公开招录
聘用制书记员在线笔试考试相关事宜的公告
 
根据《阿勒泰地区法院2025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公告》安排，现将本次招录考试在线笔试和国语技能测试考试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一、 网络报名
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考生请在2025年4月1日10︰00—4月14日16︰00登录智考中国报名平台（报名网址：https://zhikaocn.com/invitation/notice/797）进行报名。
为保证报名顺畅，建议使用电脑谷歌浏览器、360浏览器极速模式。首次登录的考生请先注册，注册成功后可选择“账号登录”或“手机登录”的方式进入报名系统。4月14日16︰00系统自动截止报名。
考生报名前应认真阅读通知公告及职位表，每名考生限报一个职位。如因考生身份证过期、填报虚假信息、错误理解招录条件等原因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二、 网上缴费
报名成功的考生，请在2025年4月1日10:00至4月14日17:00完成缴费，4月14日17:00系统自动截止缴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的考生，视为缴费失败，自动放弃本次考试。
缴费金额95元/人。缴费前考生必须完整阅读在线考试相关要求。如缴费成功，但系统未显示成功者，可刷新页面或重新登录后查看。若缴费存在异常，可于工作日内拨打技术咨询电话。
三、 考试时间
本次考试采取在线“云考试”的方式进行。考生自选场地，通过自备的电脑下载并登录电脑端“智考云”，同时使用移动端设备下载并登录移动端“智考通”，通过电脑端答题、移动端拍摄佐证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参加考试。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考试科目：《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申论》
考试时间：2025年4月19日10:00—12:00
四、 打印准考证
完成缴费的考生请在2025年4月15日10:00至4月19日10:00期间，登录报名平台查询、下载准考证。请考生妥善保管准考证，如因考生个人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查询、下载准考证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五、 设备要求
（一）电脑端（用于在线答题）
考生自备带有麦克风、摄像头和储电功能的电脑（建议使用笔记本电脑，以防考试中途断电），电脑配置要求：
（1）操作系统：Windows 7、Windows 10（禁止使用双系统、iOS系统）；
（2）内存：4G（含）以上（可用内存至少2G以上）；
（3）网络：可连接互联网（确保网络正常，稳定带宽4M以上，不建议使用手机热点）；
（4）硬盘：软件默认安装在C盘，电脑C盘至少20G（含）以上可用空间；
（5）摄像头：计算机自带摄像头或外接摄像头；
（6）麦克风：计算机自带具有收音功能的麦克风或外接麦克风（如需外接麦克风，请将其放置在桌面上，正式考试期间请不要佩戴耳机）。
（7）请考生自行安装中文输入法（由于微软拼音输入法不稳定，推荐使用搜狗输入法）。
（二）移动端（用于拍摄佐证视频）
考生自备一台安卓操作系统或鸿蒙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手机或平板），安卓系统要求版本为8.0或以上，设备须带有摄像头、具有录音录像功能、可用存储内存至少在2G以上，且有能满足连续录像三个小时的电量。
由于移动设备参数标准繁多，考生必须下载测试以确保移动端软件能够正常使用。
六、 下载安装考生端
请考生在2025年4月15日10:00—4月16日17:00期间凭本人姓名、身份证号和准考证号登录“智考云考生平台”https://vict.zhikaocn.com，下载并安装考生端。以往参加过类似考试的，也需要重新下载安装本次考生端软件。超过规定时间后，下载通道即关闭。
为保障考试能够顺利进行，下载安装考生端前，请先卸载360安全卫士、360杀毒、2345安全卫士、金山毒霸、腾讯电脑管家、McAfee、鲁大师等所有可能会影响考试作答或与系统软件无法兼容的杀毒工具。在考试结束前切勿重新安装杀毒软件、自动更新系统或重装系统。
需要考生特别注意：
（1）考生端由电脑端“智考云”及移动端“智考通”两部分构成，考生必须同时下载两个客户端，并按照《操作手册》中的指导正确安装、测试，才可完成考试。
（2）考生所下载的“智考云”在线考试系统考生端与个人身份证号和准考证号绑定。一个准考证号对应一个考生端，严禁私下传输、发送安装包，严禁使用他人安装包。若因传输、使用他人安装包，导致考生端不能正常安装或登录，以及造成其他问题，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下载、安装时所使用的准考证号必须与模拟考试、正式考试时所使用的准考证号一致。
（4）为保障考试能够顺利进行，请考生务必下载安装本次考试的考生端参加模拟考试和正式考试（以往参加过类似考试的，也需要重新下载安装本次考生端软件）。
（5）下载电脑端“智考云”安装包后，请及时安装、测试。超过规定时间后，下载通道即关闭。未下载本次考试“智考云”考生端的，将无法参加正式考试。
（6）正常情况下，电脑端“智考云”安装包可集成安装配套软件，其中考生使用“智考云考生端”参加考试，其余软件为辅助软件。建议考生不要自行卸载、删除，避免出现无法通过“智考云客服平台”提交问题、无法输入中文等情况。若考生不需要使用搜狗拼音输入法，可自行安装其他输入法。
七、 考前准备
（1）在正式开始考试前，请考生将设备及网络调试到最佳状态。考试过程中由于设备硬件故障、断电断网等导致考试无法正常进行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2）考生必须关闭电脑系统自动更新，由于电脑系统自动下载、自动更新导致故障而影响考试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所在的考场环境应为光线充足、封闭、无其他人、无外界干扰的安静场所，场所内不能放置任何书籍及影像资料等，考生不得在网吧、茶馆、图书馆等公共区域参加考试。
（4）考生应参照说明书中《智考云在线考试规范》的要求，调整好摄像头的拍摄角度和身体坐姿，并确保上半身能够在电脑端的摄像范围中，拍摄角度应避免逆光。
（5）考生不得使用滤镜、虚拟背景等可能导致本人严重失真的设备，上半身不得有饰品（如耳环、项链、发饰等），上衣不带纽扣，不得遮挡面部（不得戴口罩），不得戴耳机。
（6）考生登录系统前，请将移动端设备（手机或平板）调至静音状态（请勿调至飞行模式），将手机微信、QQ等通讯软件退出账号登录，确保手机联网。考试全程未经许可，不得接触和使用手机。凡发现未经许可接触和使用通讯工具的，一律按违纪处理。
（7）考生端账号为考生本人身份证号和准考证号，系统登录采用人证、人脸双重识别。考试全程请确保为考生本人，如发现替考、作弊等违纪行为的，一律按违纪处理。
八、 模拟考试
考生需在规定的模拟考试时间内，依次登录移动端“智考通”和电脑端“智考云”参加模拟考试。模拟考试期间，每人每天只能模拟一次，请考生根据个人时间尽快参加模拟考试。
模拟考试时间：2025年4月15日—4月16日，每日10:00—24:00。
模拟考试注意事项：
（1）模拟考试的主要目的是让考生提前熟悉系统登录、试题呈现与作答、录音录像、移动端佐证视频拍摄与上传等全流程操作，模拟考试没有分数也不计入正式考试成绩。
（2）模拟考试不限制作答时间，请考生务必充分测试作答考试系统内的每一种题型，确保设备能够完成点击作答、输入作答、播放音频等操作。具体的试题信息、题型信息等要求以正式考试的内容为准。
（3）模拟考试期间请认真测试键盘及输入法是否能够正常打字。为避免考生忘记安装输入法造成的打字异常，电脑端“智考云”安装包内已集成搜狗拼音输入法软件，待“智考云”安装包完整安装后即可使用。
（4）请考生务必测试智考通软件。正常情况下，智考通软件在录制过程中会根据录制时长自动将视频分段保存、分段上传，约每10分钟分段处理一次。请考生测试智考通软件后，点击屏幕左下角的“上传视频”图标，检查测试视频是否显示“上传完成”提示，检查测试视频播放后音视频是否正常，检查测试视频数量是否正确。若出现智考通软件无法录制、录制视频播放异常、录制视频数量异常的，请及时更换移动设备。
（5）若在模拟考试过程中出现无法登录、人脸身份验证不通过、无法作答等问题，或因电脑故障等需要更换电脑的，请及时通过“智考云客服平台”提交问题。
（6）请考生务必完整体验整个作答、交卷过程，以便测试考生电脑端、移动端设备和网络条件，如没有完整参与整个模拟考试过程，导致考试当天无法正常参加考试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7）模拟测试顺利完成后，不要将电脑设备作其他用途；在正式考试前，不要重新安装杀毒软件或电脑防护类软件。
九、 正式考试
（一）考试安排
正式考试时间为2025年4月19日，请各位考生按照规定时间参加考试。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考试时间
	2025年4月19日10:00—12:00

	考试科目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申论》

	开始登录时间
	9:30

	待考时间
	9:30-10:00

	开考时间
	10:00

	截止登录时间
	10:30（允许迟到30分钟）

	交卷时间
	12:00（不允许提前交卷）


（二）考试要求
（1）请考生在开考前30分钟依次登录移动端“智考通”、电脑端“智考云”，登录后确保电脑不熄屏、不进入休眠状态及网络正常。因各种原因延迟进入考试系统的，或在考试中途强行退出系统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超过截止登录时间，还未通过人脸认证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2）《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申论》正式考试时，试题以一屏一题显示，考试系统将按照同一题型内试题乱序的方式显示题目，请考生根据系统内的题目顺序依次作答。在作答同一题型时可进行检查和修改，进入下一题型后，上一题型将被锁定，不能再进行查看和修改。
（3）考生可自行准备一支笔、一张空白A4纸作为草稿纸。按要求于正式开考前在电脑端摄像头前展示草稿纸（正反面）和笔的情况（各需展示5秒以上）；展示是否佩戴耳机（略凑近镜头，左右转动头部使耳部完整展示在电脑端镜头前，每侧停留5秒以上；要求不得佩戴耳机）。考试全程不得使用计算器。
（4）考试开始前，考生需要先登录移动端“智考通”，用前置摄像头360度环绕拍摄考试环境，随后将移动设备固定在能够拍摄到考生全身（含侧面）、考试桌面、完整的考试设备（电脑屏幕和键盘等）、考生双手动作（考生行为）及考生周围环境的位置上继续拍摄考试全程（详见说明书中《智考通操作手册》《智考云在线考试规范》）。请考生注意，视频拍摄角度不得存在盲区，不得无故中断视频录制，考试视频数据不得缺失，不得出现影响考务人员判断本场考试有效性等情况，否则将影响成绩的有效性，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图一：电脑端正面视角
 
图二：电脑端背面视角
 
图三：移动端摆放视角（移动设备建议放置在考生右侧后方）
 
图四：佐证视频监控视角
（5）电脑端和移动端摄像头全程开启拍摄考试过程。移动端拍摄的视频通过“智考通”上传，请耐心等待全部视频上传完成，如提示上传失败，请选择重新上传，请考生务必确认佐证视频全部上传成功。如出现视频拍摄角度不符合要求、无故中断视频录制等情况，都将影响成绩的有效性，由考生本人承担所有责任。
（6）正式考试过程中，如出现系统故障等需要协助处理的问题，请考生使用考试界面右下角的“求助”功能，技术人员会主动与考生联系，考生只允许接听号码为028-63201710、028-62093080‬的技术来电（使用“求助”功能后，请考生注意接听电话，此电话仅用于考生接听，请勿主动拨打）。
（7）若考生拍摄佐证视频所使用的移动设备为手机，则在考试过程中，考生接听完技术电话后，务必将手机放回原录制位置，继续拍摄佐证视频，以确保佐证视频的有效性。
（8）考试过程中，在线考试系统会全程对考生的行为进行监控，因此考生本人务必始终在监控视频范围内。同时考生所处考试场所不得有其他人员在场，一经发现，一律按违纪处理。
（9）考试系统后台实时监控，全程录屏、录像，请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和行为举止。在考试期间禁止使用快捷键切屏、截屏、退出考试系统，由此导致系统卡顿、退出的，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不允许多屏登录，一经发现，一律按违纪处理。
（10）考试过程中，考生若有疑似违纪行为，系统将自动记录，考试结束后由考务工作小组根据记录视频、电脑截屏、作答数据、监考员记录、系统日志等多种方式进行判断，其结果实属违纪的，一律按违纪处理。
（11）考试过程中，如出现电脑断电的情形，可在解决问题之后，在考试时间内重新登录系统参加考试，但不延长考试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电脑断电期间请确保移动端“智考通”全程录制考试过程。
（12）考试结束时，系统将提示交卷，对于超时仍未交卷的考生，系统将进行强制交卷处理。在提交试卷后，请考生耐心等待数据上传，直至显示“交卷完成”。若页面提示数据上传失败，请考生点击“重试”重新上传。若持续上传失败，请及时通过“智考云客服平台”提交问题，或咨询技术服务热线400-088-0028。
（13）考试结束后，在成绩公布前请勿卸载或删除“智考云”和“智考通”软件及相应的安装文件。
（14）考生若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登录、答题、保存、交卷，将不能正确记录相关信息，后果由考生承担。
十、成绩查询
笔试成绩查询等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十一、其它要求
（1）考生需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详见《在线考试违纪行为认定及处理办法》（附件3）。考生未按要求参加考试或违反考试纪律的，成绩按无效处理。考生不参加笔试考试视为放弃考试资格，不再提供补考机会。
（2）考生在使用电脑端“智考云”和移动端“智考通”时，需仔细阅读说明书中的每个操作文件以及《智考云在线考试规范》。
（3）为保证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本次考试将启用考中人工远程监考以及考后监控记录核查等方式对考试过程进行全面监控。考生需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如有违纪行为，将取消考试成绩。
（4）考生须从报名开始至正式考试结束，确保所登记手机号码始终保持畅通，如因手机号码无法接收短信、未接听电话而影响考试顺利进行的，后果由考生承担。
十二、笔试咨询电话
技术咨询电话：400-088-0028
咨询时间：9:00—12:00，13:30—17:00（工作日）


附件3
 
在线考试违纪行为认定及处理办法
 
为规范本次在线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考生和本次考试相关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相关要求如下：
第一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所处考试环境同时出现其他人的；
（二）使用快捷键切屏、截屏退出考试系统或多屏登录考试端的；
（三）离开座位、离开监控视频范围、遮挡摄像头的；
（四）有进食、进水、上卫生间行为的；
（五）有对外传递物品行为的；
（六）佩戴耳机的；
（七）发声朗读题目的；
（八）未经允许强行退出考试软件的；
（九）其它应当视为本场考试违纪的行为。
第二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伪造资料、身份信息替代他人或被替代参加考试的；
（二）非考生本人登录考试系统参加考试，或更换作答人员的；
（三）浏览网页、在线查询、翻阅电脑和手机存储资料，查看电子影像资料的；
（四）翻阅书籍、文件、纸质资料的；
（五）未经许可接触和使用通讯工具如手机、蓝牙设备等，使用各类聊天软件或远程工具的；
（六）其它应当视为本场考试作弊的行为。
第三条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或在考试结束后发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作弊行为：
（一）拍摄、抄录、传播试题内容的；
（二）抄袭、协助他人抄袭的；
（三）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四）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五）考生的不当行为导致试题泄露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六）经后台监考发现，确认考生有其它违纪、舞弊行为的；
（七）若发现考生有疑似违纪、舞弊等行为，考试结束后由考务人员根据考试数据、监考记录、系统日志等多种方式进行判断，其结果实属违纪、舞弊的；
（八）其它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四条 考生有第一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本场考试成绩。
第五条 考生有第二条、第三条所列考试舞弊行为之一的，取消本场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责任。
第六条 如考生因电脑设备问题、网络问题、考生个人行为等问题，导致电脑端和移动端考试视频数据缺失，而影响考务人员判断本场考试有效性的，取消本场考试成绩。
第七条 考试过程中，未按要求录制真实、有效的移动端佐证视频，影响考务人员判断考生行为的，取消本场考试成绩。
第八条 考试过程中，如视频拍摄角度不符合要求、无故中断视频录制等，影响考务人员判断本场考试有效性的，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第九条 考试过程中，因设备硬件故障、断电断网等问题，导致考试作答数据无法正常提交，应在考试结束后30分钟内联系技术服务热线，否则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第十条 考试过程中，因设备硬件故障、系统更新、断电断网等问题导致考试无法正常进行的，考试时间不做延长。
第十一条 考试过程中，若考生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登录、答题、保存、交卷，将不能正确记录相关信息，后果由考生承担。



附件4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最新版高等教育学科
专业目录网址链接
 
一、专科
1.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的通知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1511/t20151105_217877.html
2.《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6年增补专业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1609/t20160906_277892.html
3.《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7年增补专业
网址：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5/201709/t20170906_313674.html
4.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通知
网址：
http://zyyxzy.moe.edu.cn/gpw/shtml/bulletin/110.shtml
二、本科
1.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的通知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3882/201209/t20120918_143152.html
2.教育部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2003/t20200303_426853.html
3.教育部关于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2103/t20210301_516076.html

三、研究生
1.《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0512/t20051223_88437.html
2.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1103/t20110308_116439.html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通知
网址：
http://www.moe.gov.cn/s78/A22/tongzhi/201511/t20151127_221423.html
四、补充
1.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网址：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43/201612/t20161202_290707.html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
网址：
https://jg.class.com.cn/cms/resourcedetail.htm?contentUid=56003c45a7704b338efd7d871eac1ff1

